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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骨幹，其中與橫向道路之連結，更是地區連外運輸之網絡。然，現行工程規畫，當地民眾僅能

由台 74 線快速道路或國道三道銜接大里連絡道，而無法直接上下大里聯絡道，地方民眾多次陳

情反應，期盼大里聯絡道與地區性及都市計畫主要道路有所銜接，以完善大里溪南地區交通。 

二、台 74 線快速道路平均二公里就設有一處匝道，但太平到東區、南區一帶，只有在太平中

山路四段有南向的下匝道，約有六公里沒有設置匝道，致使當地民眾必須繞路行駛，增加不少行

車時間，造成居民相當不便。 

三、鑑此，建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儘速辦理「台 74 線快速道路大里聯絡道（草湖地區）增設上

下匝道，以及東區六順路附近再增設南下方向的下匝道」，健全交通網路與便利民眾通行，以利

發展地方繁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何欣純 

連署人：黃志雄  段宜康  陳學聖  鄭麗君  李昆澤  

許智傑  林岱樺  趙天麟  楊 曜  魏明谷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五案，請提案人邱委員志偉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邱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六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宜臻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宜臻：（14 時 1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陳委員亭妃、林委員佳龍、蔡委員其昌、林

委員岱樺等 16 人，有鑑於台灣以農立國，但近年來台灣糧食自給率偏低、農業、農企業及農業

科技亦同時面臨競爭力下滑危機，亟需一國家級機構統合農業科技及產業政策方向，以健全台灣

整體農業發展。爰此，建請行政院應責成農委會於 102 年 6 月前於動物科技研究所現址設立「國

家農業科技研究院」，結合農委會各試驗改良所為農企業、農民團體及農民提供農業技術、商品

化、及產業化服務，訂定每年技術轉移、產業輔導、農企業育成、農產業科技人才培訓之具體管

考目標。並且行政院應責成經建會訂定「加強投資農業企業化實施方案」，於國家發展基金中匡

列新台幣 100 億元投資國內中小型農企業，以期促進台灣農業及農科技產業之健全發展，提昇農

業就業機會。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六案： 

本院委員吳宜臻、陳亭妃、林佳龍、蔡其昌、林岱樺等 16 人，有鑑於台灣以農立國，但近年來台

灣糧食自給率偏低、農業、農企業及農業科技亦同時面臨競爭力下滑危機，亟需一國家級機構統

合農業科技及產業政策方向，以健全台灣整體農業發展。爰此，建請行政院應責成農委會於 102

年 6 月前於動物科技研究所現址設立「國家農業科技研究院」，結合農委會各試驗改良所為農企

業、農民團體及農民提供農業技術、商品化、及產業化服務，訂定每年技術轉移、產業輔導、農

企業育成、農產業科技人才培訓之具體管考目標。並且行政院應責成經建會訂定「加強投資農業

企業化實施方案」，於國家發展基金中匡列新台幣 100 億元投資國內中小型農企業，以期促進台

灣農業及農科技產業之健全發展，提昇農業就業機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2012 年 7 月中央研究院第 30 次院士會議，會議中周昌弘與廖一久院士即以「我國農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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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人才培育暨農糧安全與農業科技研究」為題進行專題報告，強調台灣農業競爭力下滑的危機

，期盼政府必須正視問題，應即刻成立國家農業科技研究院，以因應台灣農業衰退之現象。 

二、農科院設置之任務為將台灣各研發機構之農產業科技相關研究成果商業化及加值化，包

括量產技術開發應用、標準規格訂定、實用性評估分析、智財保護與布局、品牌設計及市場行銷

等，並藉由財團法人較為彈性之組織營運模式，引進跨領域人才及其他產業成功經驗，為台灣農

企業、農民團體及農民提供農業技術、商品化及產業化服務。加速發展台灣農業新創事業，透過

農業產業化、國際化，提高台灣整體農業之附加價值。 

三、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為提昇中小企業、服務業及文創產業之發展，特設立「加強投資中

小企業實施方案」、「加強投資策略性服務業方案」、「加強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等三

個 100 億元規模之創業投資基金。為鼓勵台灣農業產業化、科技化及高值化，行政院應訂定「加

強投資農業企業化實施方案」，匡列新台幣 100 億元設立創投基金投資國內中小型農企業，以期

促進台灣農業及農科技產業之就業機會。 

提案人：吳宜臻  陳亭妃  林佳龍  蔡其昌  林岱樺 

連署人：柯建銘  邱議瑩  尤美女  李昆澤  李俊俋  

呂學樟  葉宜津  陳其邁  林正二  潘孟安  

趙天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七案，請提案人鄭委員麗君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鄭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八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 

顏委員寬恒：（14 時 1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20 人，有鑑於李安導演獲得奧斯卡最佳導

演獎，讓全台灣人都感到驕傲，原本在台中水湳機場的人工造浪池，技術水準已經受到國際肯定

，如何在拍片結束後能夠將相關設備妥善保存，發揚李安拍片的精神成為重點。台灣拍片人才濟

濟，但長期以來中部地區並沒有較佳的拍攝環境。本席等建議在霧峰設立「中台灣電影推廣園區

」，園區包含大型攝影棚，專業後製中心並將李安導演創造的「少年 PI 的人工造浪池」遷於此地，

結合即將完工的亞洲大學安藤忠雄博物館、地震博物館、議政博物館，打造觀光產業鏈，讓電影文

化跟地方經濟發展結合，讓霧峰再現多元文化風貌，推廣成為觀光景點。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八案： 

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20 人，有鑑於李安導演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讓全台灣人都感到驕傲，原本

在台中水湳機場的人工造浪池，技術水準已經受到國際肯定，如何在拍片結束後能夠將相關設備

妥善保存，發揚李安拍片的精神成為重點。台灣拍片人才濟濟，但長期以來中部地區並沒有較佳

的拍攝環境。本席等建議在霧峰設立「中台灣電影推廣園區」，園區包含大型攝影棚，專業後製

中心並將李安導演創造的「少年 PI 的人工造浪池」遷於此地，結合即將完工的亞洲大學安藤忠

雄博物館、地震博物館、議政博物館，打造觀光產業鏈，讓電影文化跟地方經濟發展結合，讓霧

峰再現多元文化風貌，推廣成為觀光景點。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顏寬恒 

連署人：吳育昇  廖正井  呂學樟  林鴻池  王進士  


